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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嶺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專任教師從事研究，以提升研究水準與能量，特訂定「嶺

東科技大學專任教師研究獎勵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研究係指：企業之產學合作計畫案（含依法設立之法人機構）、應用實務研究計畫

案（含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及其他政府機關所委託之計畫案）及教師多

元升等機制等三類。研究計畫均以計畫主持人為申請人，計畫主持人非本校專任教師者不予獎

助。每件計畫案以申請一次獎助為限。 

三、獎助點數與上限 

（一）獎助點數： 

1.國科會所補助之研究計畫案及其他政府機關所委託之專題研究案(含產學與學術研

究計畫)，總金額未達新台幣 30萬元之研究案，以每案計畫管理費金額未達新台幣 1

萬元者獎助點數 2 點，每案計畫管理費金額新台幣 1 萬元(含)以上未達新台幣 2 萬

元者獎助點數 3 點，每案計畫管理費金額新台幣 2 萬元(含)以上未達新台幣 3 萬元

者獎助點數 4 點；總金額達新台幣 30 萬元(含)以上之研究案，且每案計畫管理費金

額新台幣 3 萬元(含)以上未達新台幣 4 萬元者獎助點數 7 點，每案計畫管理費金額

新台幣 4 萬元(含)以上未達新台幣 5 萬元者獎助點數 9 點，每案計畫管理費金額新

台幣 5 萬元(含)以上未達新台幣 10 萬元者獎助點數 12 點，每案計畫管理費金額新

台幣 10萬元(含)以上未達新台幣 20萬元者獎助點數 16點，每案計畫管理費金額新

台幣 20萬元(含)以上未達新台幣 30萬元者獎助點數 20點，每案計畫管理費金額新

台幣 30萬元(含)以上者獎助點數 25點；若總金額未達新台幣 30 萬元，該案管理費

金額新台幣 3萬元(含)以上，以實收管理費金額認定獎助點數(如表 1) 

2.企業之產學合作案(含依法設立之法人機構)，總金額未達新台幣 30 萬元之產學合作

案，每案計畫管理費金額新台幣 1萬元(含)以上未達新台幣 2萬元者獎助點數 3點，

每案計畫管理費金額新台幣 2萬元(含)以上者未達新台幣 3萬元者獎助點數 5點；總

金額達新台幣 30 萬元(含)以上之產學合作案，且每案計畫管理費金額新台幣 3 萬元

(含)以上未達新台幣 5萬元者獎助點數 11點，每案計畫管理費金額新台幣 5萬元(含)

以上未達新台幣 10 萬元者獎助點數 15 點，每案計畫管理費金額新台幣 10 萬元(含)

以上未達新台幣 20 萬元者獎助點數 21 點，每案計畫管理費金額新台幣 20 萬元(含)

以上未達新台幣 30 萬元者獎助點數 25 點，每案計畫管理費金額新台幣 30 萬元(含)

以上者獎助點數 30點(如表 2)。 

3.為獎勵教師多元升等，教師參加教師多元升等主題相關研討會或成果發表會，並於會

中發表成果者，得將相關與會證明及發表成果整理成教師多元升等實務成果報告書。

申請獲審核通過者，每案獎勵點數 2點。 

（二）獎助範圍： 

本項獎勵每點最高獎勵金額以新台幣 1萬元為原則。每案獎勵金額以不超過合約金額



之 20%為上限。每位教師每學期依本要點每學期最高獎勵點數以 35點為上限。 

四、申請期限 

(一)取得國科會、其他政府機關及企業所委託之計畫案或有公開徵求公告之研究案獎勵申請，

須為提出申請之當年或前一年度內結案之計畫案為本要點之獎助對象。 

(二)教師多元升等獎勵申請，須為提出申請之當年或前一年度內發表於國內外教師多元升等

主題相關成果研討會或發表會之成果報告。 

五、申請程序  

(一) 計畫案獎勵： 

申請者應檢附本校專任教師校外研究計畫案獎助申請表、教師取得當年度委託機構同意辦

理研究計畫公文影本、已申請專題研究計畫案之證明或其它可供證明之文件及結案成果報

告一份，於每學期公告期限前向學術發展中心申請。 

(二) 教師多元升等獎勵： 

1.申請者應繳交教師多元升等獎勵申請表，並檢附其教師多元升等教學實務成果報告書

及發表活動紀錄等一份，於每學期公告期限前向學術發展中心申請。 

2.教學實務成果報告書內容需具備主題內容、教學方法及參考資料、學生學習成效與教學

貢獻等架構。 

六、本要點依學術發展中心當年度預算，與全校教師申請通過總獎助點數，由校學術研究發展委員

會，議決每一點數之獎勵金額，並簽請校長核准後發給。 

七、本要點經校學術研究發展委員會審議，送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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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東科技大學專任教師研究獎助點數對照表 

表 1國科會所補助之研究計畫案及其他政府機關所委託之 

專題研究案(含產學與學術研究計畫)獎助點數 

 

每案計畫總金額(新台幣) 每案計畫管理費金額(新台幣) 獎助點數 

未達 30萬元 

未達 1萬元 2 

1 萬元(含)~2萬元 3 

2 萬元(含)~3萬元 4 

30 萬元(含)以上 

3 萬元(含)~4萬元 7 

4 萬元(含)~5萬元 9 

5 萬元(含)~10萬元 12 

10 萬元(含)~20 萬元 16 

20 萬元(含)~30 萬元 20 

30 萬元(含)以上 25 

       註：若總金額未達新台幣 30萬元，該案管理費金額新台幣 3萬元(含)以上，以實收管理費金 

               額認定獎助點數。 

 

 

表 2企業之產學合作案(含依法設立之法人機構)獎助點數 

 

每案計畫總金額(新台幣) 每案計畫管理費金額(新台幣) 獎助點數 

未達 30萬元 
1 萬元(含)~2萬元 3 

2 萬元(含)~3萬元 5 

30 萬元(含)以上 

3 萬元(含)~5萬元 11 

5 萬元(含)~10萬元 15 

10 萬元(含)~20 萬元 21 

20 萬元(含)~30 萬元 25 

30 萬元(含)以上 30 

 

 


